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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4月 11日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、2025年 5月 8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 2025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。根据子公司的生产经营

和资金需求情况，公司为子公司的银行融资及项下债务、供应商申请信用账期等

业务提供担保，该等形式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，其中对资产负

债率 70%以下的子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，对资产负债率 70%以

上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，财务部可根据各公司资金需求情

况及各银行业务特点做适当调整。

2026年 1月 15日，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签订

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公司按照公司全资孙公司九江天赐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九江天赐资源循环”）持有青海天赐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青海宏正”）51.0058%的持股比例为青海宏正的银行借款提供不超过

35,704,060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除九江天赐资源循环外的其他股东将同比例

为青海宏正的银行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质押的股权比例为 48.9942%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担保事项主体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，本次

担保额度在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授信额度范围之内，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

会审议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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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：青海天赐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梁连希

注册资本：7,693万元

成立日期：2019年 4月 10日

注册地址：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东区广鑫大道 6号

与公司关系：公司通过全资孙公司九江天赐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青海

宏正 51.0058%股权。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固体废物治理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环境保护专

用设备销售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水污染治理；大气污染治理；装卸搬运

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：危

险废物经营；道路货物运输（含危险货物）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

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：

单位：万元

青海宏正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

总资产 28,619.42 26,228.82
总负债 17,894.53 18,172.87
净资产 10,724.89 8,055.95

青海宏正 2024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5,032.35 6,651.17
净利润 -460.01 -2,668.94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签订的《最高额保证合

同》，其主要内容：

债权人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

保证人：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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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对象：青海天赐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额度：35,704,060元

保证期间：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

间为：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；债权人根

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，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

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。

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。

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

年。

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/合同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

款项之次日起三年。

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，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

期之次日起三年。

四、公司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

399,370.406 万元，提供担保余额为 120,104.23 万元，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最

近一期（2024年 12月 31日）经审计净资产的 9.17%。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合并报

表外参股的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6,790 万元，实际担保余额为 6,790万

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52%。

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

承担损失的情况。

备查文件：

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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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1月 17日


